
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部）
	
	班级
	
	楼栋寝室
	

	本人联系电话
	
	家长（亲属）电话
	

	租房地址
	
	所属街道
	

	房屋出租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申请校外租房原因、起讫时间：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班主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部）审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报学生工作处备案


注：1. 校外住宿是指学生在校公寓（学生宿舍）外的住宿，包括校内租房。

2. 本表一式四份，学院（部）、学生工作处各一份。

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告家长书

        学生家长：
您的孩子在我校          学院（部）          专业        班级就读，现本人申请在学校学生公寓外住宿，学校要求学生在校外居住，家长和学生本人必须同时在《承诺书》上签名，学校才能批准其在                                      
                                    居住。
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请您阅后签名，将签名后的《承诺书》寄回：井冈山大学              学院（部）学生科。邮编：343009。
	承  诺  书


              学院（部）： 
        学生在学校公寓外居住，是经我们家长同意的，我们将做出以下承诺：
1.恪守国家法律、法规，讲究社会公德，遵守住宿地的治安管理条例及其它管理规定。
2.自觉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学校、学院（部）、班级组织的活动，接受学院管理。
3.树立安全意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或其他事故，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公寓外住宿期间引发的各种责任事故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行承担。
4.学生经常与家长、辅导员（班主任）汇报校公寓外住宿时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定期向学院（部）书面汇报校外住宿期间的遵纪守法等情况。
5.外住期满后按时搬回学校公寓住宿，否则按《井冈山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处理。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井冈山大学校外住宿安全责任书

依据《井冈山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井冈山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为了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障学校良好的校园秩序，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外住宿。针对个别因特殊情况而申请在校外住宿的学生,特与学生本人及其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内容如下:

1.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及其家长必须填写《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学生和家长双方签字同意并同时签订《承诺书》后方可进行校外住宿。

2.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抵制各种反动、淫秽、封建迷信宣传品等非法出版物，不得有酗酒、打架斗殴、赌博、卖淫嫖娼等违法违纪行为，禁止制贩、吸食毒品，注意防火、防盜、防破坏，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注意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3.校外住宿的学生，应自觉维护学校和社会的稳定，不得参与危害学校和社会稳定的活动，不得从事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4.校外住宿的学生，应根据住宿的情况，合理的调整学习和生活方式，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学校有关规定，未经请假及请假未获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学校和住宿的场所,不得在课堂教学以及学校、所在院(系)组织的活动中迟到、早退、旷课或者无故不参加。

5.校外住宿的学生应自觉遵守计算机网络的有关管理法规、规定，不得擅自到校外网吧通宵上网，不得从事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6.校外住宿学生，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正确使用水、电、气、网络，遵守交通法规，确保在校外住宿期间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校外住宿或往返学校途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完全由本人自行承担；发生的民事、财产等纠纷也由本人自行处理解决，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如违反法律法规，由司法机关处理;如违反校规校纪，按《井冈山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7.校外住宿的学生，不得擅自留宿他人，禁止留宿异性，不得无故晚归或夜不归宿，必须按照申请登记的地址、人员、联系方式等事项住宿，不得擅自变更地址和联系方式，若变更校外住宿地址，须在事前及时告知辅导员，并提交新的住宿地址及联系电话。

8.校外住宿学生，每月向辅导员汇报一次校外住宿情况，遇到重大情况及时报告。愿意接受学校有关校外住宿情况的检查。

9.本责任书一式三份，经学生、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签署后生效,学生、学生所在院(部)、学生工作处各留一份。

10.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所在院(部)代表学校签署本责任书。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责任书各项内容,对责任书的执行无任何意见。

学生本人签字:

学生家长签字:

院(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1

